
  实施细则第五条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
对“新注册企业”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本（万元）
	
	企业员工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上缴税金区级留存部分金额（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

（万元）
	

	区税务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实施细则第六条
XX文化创意产业项目XX文化创意产业项目投资说明
    1. 项目概况：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亩，建设约     万平方米的文化产业设施及配套。其中：一期项目占地     亩，建设面积约      万平方米
    2.项目总投资:XXX万元人民币
    3.该项目截止目前（申报时间）累计到位资金XXX万元（项目开始建设计算），其中：XXXX年XX月（申报年份）至今累计到位资金XXX亿元（万元）。
4.项目进展：已建成XXX，正在建设XXX。 
特此证明。
XXXX年X月X日
（项目企业盖章处）
实施细则第七条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
对“新迁入上市企业”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本（万元）
	
	企业员工人数
	

	设立（迁入）时间
	
	企业上市时间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企 业 简 介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实施细则第八条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
对“企业上缴税收达到相应额度”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本（万元）
	
	企业员工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上缴税金区级留存部分金额（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区税务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实施细则第九条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
对“高管个人所得税”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本
	
	企业员工总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上缴税金区级留存部分金额（万元）
	

	企业高管总人数

	企业高管职务
	企业高管姓名
	个人所得税缴纳金额
	申请补助金额

	
	
	
	

	
	
	
	

	总计
	
	
	

	企业简介


	区税务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实施细则第十条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新增规模以上企业”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本（万元）
	
	企业员工总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入国家企业统计联网平台时间
	
	申请奖励金额
（万元）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
“年营业收入首次突破2000万元的文化创意类企业”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金（万元）
	
	企业员工总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营收首次突破2000万年份
	
	具体营收金额
（万元）
	

	      申报奖励金额

（万元）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实施细则第十一条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
“成效突出的成长型小微文化创意类企业”
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本（万元）
	
	企业员工总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年营收突破200万具体时间
	
	营收具体金额（万元）
	

	申报奖励金额（万元）
	

	企业近三年经营情况

	具体年份 
	年度上缴税金区级留存部分金额（万元）

	
	

	
	

	
	

	区税务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实施细则第十二条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
“获得国家、省级、市级文化产业专项资金资助的项目”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本（万元）
	
	企业员工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获得奖励情况

	年份
	奖项类别
	组织单位
	获得奖励资金金额（万元）

	
	
	
	

	
	
	
	

	
	
	
	

	专项资金资助的项目简介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
“展位费资助”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金（万元）
	
	企业员工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参加展会名称
	

	展位费（万元/个）
	

	展位数量（个）
	

	展位总费用（万元）
	

	拟申请补贴费用
（万元）
	

	参展具体地址
	

	展会实景照片（附照片说明）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实施细则第十三条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
“原创动画作品、电影、电视连续剧、电视系列剧等在中、省、市电视台首播”
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金（万元）
	
	企业员工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片名
	
	片长（集数×分钟）
	

	首播时间及频道
	

	栏目主创人员
	制 片 人
	
	导    演
	

	
	编剧/撰稿
	
	出品人
	

	
	动    画
	
	艺术设计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作品主要内容（须注明题材类型及目标观众年龄段）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
“荣获中、省、市奖项的文艺作品”
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金（万元）
	
	企业员工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获奖作品名称
	
	获奖作品形式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获得奖励情况

	年份
	奖项类别
	组织单位
	获得奖励资金金额（万元）

	
	
	
	

	
	
	
	

	
	
	
	

	获奖作品简介



二、企业名称（全称）：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实施细则第十四条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
“各类文艺作品年演出量达到标准”
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金（万元）
	
	企业员工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节目类型
	
	场次（年/次）
	

	节目演出人数（场/人）
	
	申请奖励金额
（万元）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
“文艺作品荣获中、省、市比赛奖项”
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金（万元）
	
	企业员工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获奖作品名称
	
	获奖作品形式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获得奖励情况

	年份
	组织单位
	奖项名称

	
	
	

	
	
	

	获奖作品简介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实施细则第十五条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
“在国内A股市场首发/借壳上市企业”
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金（万元）
	
	企业员工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近三年经营情况

	年  份
	上缴税金区级留存部分金额（万元）

	
	

	
	

	
	

	企 业 简 介


	灞河新区金融办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税务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实施细则第十六条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
“首次获得名牌产品称号、西安市质量管理奖
企业”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性质
	民营□   非民营□

	获奖产品名称
	
	商标
	

	所获奖励名称
	□中国名牌            □陕西省名牌产品      
□西安名牌产品        □西安市质量管理奖

	企业法定代表人
	
	手机
	

	经办人
	
	手机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近三年经营情况

	年份
	业务总收入
（万元）
	名牌产品收入
（万元）
	是否开展服务业标准化建设
	制修订标准数量（个）

	
	
	
	
	

	
	
	
	
	

	
	
	
	
	

	企业及获奖产品简介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
“首次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企业”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金（万元）
	
	企业员工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获得商标名称
	
	获得商标时间
	

	申请奖励资金（万元）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实施细则第十七条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
“首次认定各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新技术、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的文化创意类企业”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金（万元）
	
	企业员工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认定名称及等级
	
	认定时间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委宣传部审定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取得软件产品评估证书或取得企业评估证书的文化创意类企业、首次通过CMMi5、CMMi4、CMMi3级（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国际认证的文化创意类企业”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金（万元）
	
	企业总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取得何种证书/认证
	
	评定时间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实施细则第十八条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区级优秀企业、 优秀企业家”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金（万元）
	
	企业总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获得荣誉名称
	
	获得荣誉时间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企业/企业家简介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实施细则第十九条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
“园区（基地）”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本（万元）
	
	企业总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园区级别
	
	认定时间
	

	认定部门
	

	上年度上缴税金区级留存部分金额（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
(万元)
	

	园区情况简介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税务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文化产业园获得国家、省级、市级重大奖项”
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金（万元）
	
	企业总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获得奖励情况

	年份
	组织单位
	文件名称
	奖项名称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实施细则第二十条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
“众创空间孵化文化创意类企业”奖励申报表
众创载体名称：                                          
运营单位名称(盖章)：                                    
众创载体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众创载体
	

	企业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企业注册资金（万元）
	
	隶属关系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孵化企业总数
	
	孵化文创类企业个数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众创空间上年度经营情况

	企业名称
	上缴税金区级留存部分金额（万元）

	
	

	孵化文创类企业上年度情况

	孵化企业名称
	上缴税金区级留存部分金额（万元）

	
	

	
	

	
	

	
	

	
	

	
	

	
	

	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

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经费对
“办公用房补贴”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印制
填报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相关规定：《灞桥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并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1）本申请资料仅为申请灞桥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配套资助的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评审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2）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灞桥区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同时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灞桥区或本单位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清楚并同意，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小组成员公开。灞桥区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灞桥区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灞桥区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4）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灞桥区是否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所做出的决定。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地址
	
	企业类型
	

	企业注册资金（万元）
	
	企业总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租赁房屋具体地址
	
	租赁面积
	

	租赁费用（元/月）
	
	租赁期限
	

	出租方名称
	

	企 业 简 介



	区委宣传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 1 —

